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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6年

3 月 22 日在公司江苏分公司行政研发中心附楼 317会议室召开。应

到董事 9 人，实到 8 人，委托出席 1 人（独立董事郭伟华先生书面

委托独立董事袁永达先生出席并表决），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管人员列

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

长义宝厚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所审议的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事前已取得公司 3 名

独立董事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的书面认可。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续聘及该审计机构提供的公司 2015年度财

务会计报告，此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并形

成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的决议。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并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 3 名独立董事对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和对外担保情况发

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

它关联方没有占用公司资金情况；公司严格遵守有关规定，规范公

司对外担保行为，公司没有出现属于《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

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

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列举的违规担保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并将

《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依法在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及网站上披露。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年度公司独立董事报告的议案，并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015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年度履行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关于 2015 年度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并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并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本期母

公司实 现净利润 130,059,871.26 元，加上年初未分 配利润

5,808,800,314.86元，2015年度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5,938,860,186.12元。 

为降低经营风险，缓解资金压力，保证公司健康发展，公司2015

年度拟不实施利润分配，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用于项目建设和

以后年度分配。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 3名独立董事对上述《关于公司 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发表了意见，同意公司 2015年度拟不实施利润分配。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并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安排的议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 3 名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对本议案表示同

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公司 9名董事中的 5名关联董事对本议案的表决进行回避。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其中：独立董事

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项关联交易议案经非关联董事表决同意后，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决定，在股东大会上，与上述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将回避本议案的表决。详见公司[临

2016-004]公告《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及 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安排的公告》。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16年度审计机构及审计费用

的议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拟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 2016年度审计机构，继续从事公司及所属企业年报审计工作；经

双方协商，拟定 2016 年财务审计费用为 65 万元（其中：财务报表

审计费用 50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15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6年生产经营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审批权限的

议案。 

为提高公司决策效率，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积极应对市场变

化，及时有效地解决经营活动中出现的问题，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提请公司董事会在其权限范围之内授权公

司董事长行使如下决策审批权限： 

    对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提起的诉讼或仲裁事项，需要提供担保

且担保额度累计不超过5000万元的，由公司董事长审批并签署相关

法律文书。 

上述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在本届董事会任期内

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决定于 2016 年 4月

26 日下午 2:00 在上海虹杨宾馆 2 楼会议厅召开公司 2015 年度股东

大会。公司召开 2015年度股东大会事宜，详见[临 2016-006]公告《上

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3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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